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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君安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

信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。国泰君安按照《公司债券

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及《债券受托管理

协议》等相关规定及约定编制了本报告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，在任何情况下，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

作为投资行为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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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

经中国证监签发的“证监许可[2016]60号”文核准，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力帆股份”、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获准向合格投资者

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亿元的公司债券。 

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2016 年 3 月 16 日，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公司”、“力帆股份”）成功发行 11亿元公司债券（以下

简称“16力帆 02”）。 

二、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

1、发行主体：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。 

2、债券名称：力帆实业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(第二期)。 

3、债券简称及债券代码：债券简称“16 力帆 02”，债券代码“136291”。 

4、债券期限：期限为 4 年，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

者回售选择权。 

5、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11亿元。 

6、债券票面金额：人民币 100元。 

7、发行价格：按面值平价发行。 

8、票面利率：5.94%。票面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协商确定，

在“16 力帆 02”存续期内前 2 年固定不变；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，如发行

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，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2年票

面利率加上调整基点，在债券存续期后 2年固定不变，调整幅度为 0至 100个基

点，其中一个基点为 0.01%。 

9、计息方式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 

10、起息日：2016年 3 月 15日。 

11、付息日：2017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15 日。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

权，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7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15 日。如遇法

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（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）；每

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。 

12、兑付日：2020年 3 月 15日。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回售部分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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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的兑付日为 2018年 3月 15日。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

1个工作日；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。 

13、计息期限：2016年 3月 15日至 2020年 3 月 15日。若投资者在第 2年

末行使回售选择权，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2018

年 3月 15日。 

14、担保情况：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。 

15、债券受托管理人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16、募集资金用途：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，用于偿还发行人银行贷款和

补充流动资金。 

17、上市地点：上海证券交易所。 

三、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及国泰君安关于本期债券的风险提示 

国泰君安作为“16 力帆 02”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

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

益。国泰君安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及《债

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等相关规定及约定的要求，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，

并作如下风险提示： 

（一）发行人减资的基本情况 

2019年 9 月 10日，力帆股份公告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减少注

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》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

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

股票的议案》。鉴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2017年度）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

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 83 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并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、另有

10名激励对象的 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全部解锁条件，上述激励对

象持有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已达到回购注销条件。根据《力帆实业（集团）

股份有限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2017 年度）（草案）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

同意公司回购并注销上述 93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（合计）560.7 万股

限制性股票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回购注销”），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

将由 1,313,757,579元减少为 1,308,150,579 元。 

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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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

根据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：“第六条 发生下列情况的，应当召开

债券持有人会议：......（四）发行人公司减资、合并分立解散或者申请破

产......” 

鉴于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，本期债券需召开债券持有人

会议。国泰君安将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，会议通知的发出

日不晚于召开期之前 15个工作日。 

国泰君安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

做出独立判断。 

四、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

国泰君安作为“16 力帆 02”的债券受托管理人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

利益，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在获悉以上相关事项后，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

沟通确认，国泰君安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的有关规定出具

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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